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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背景

     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，扎实推进《沈阳市提升
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-2025年）》，加快完善行政
裁量权基准制度，进一步提升城管执法系统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化、规范
化、科学化，我局组织开展了《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裁
量权基准（2024年）》起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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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   《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裁量权基准（2024年）》共
涉及232项执法事项（《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（2023版）》涉及权力事项除外），包括：行政处罚191项、行政许可
20项、行政确认3项、行政征收4项、行政奖励4项、行政检查4项、行政
强制1项、其他行政权力5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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